附件2

铁力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市级承保机构
遴选程序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遴选公告。公告期限为2月4日至2月8日，共5个工作日，于铁力市政府网发布公告。需要根据遴选项目的特点和需求编制遴选文件，遴选文件内容包括遴选公告、申请须知、项目要求、评审办法、申请文件格式与要求等。
二、遴选响应。制作遴选文件时间为2月9日至2月23日，7个工作日（春节假期顺延），递交遴选文件截止时间为2月23日上午9时，报送至铁力市农业农村局农经中心。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应积极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，参选人应当按照遴选要求编制提交申请文件，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，不得恶意串通，不得有妨碍其他申请人竞标的行为，不得损害遴选人或者其他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在评审过程中发现参选人有上述违规情形的，应当认定其申请无效。
三、评审工作。遴选评审于2月23日9时进行。评审由遴选人牵头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。评审委员会成员人数为5人(含)以上单数。从财政、农业、林草等相关职能部门中级职称以上专业人员中抽取。评审委员会成员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在遴选结果公告前应当保密。
四、评审标准。评审按百分制计分。总得分为综合服务能力、风险管控能力、合规经营能力以及响应文件制作等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(详见附表)。
五、评审方法。承保机构遴选评审方法原则上采用综合评分法。得分在前5位的承保机构，确定为中选承保机构。若承保机构综合评分分数相同，按其 2021 年至 2023 年承保我省中央和省级给予补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排序。
六、评审结果。评审结果公告期限为2月23日至2月29日，公告5个工作日。遴选人或遴选代理机构应在自中选人确定之日起，在相关门户网站或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。
七、中选通知。中选公告结束后应于次日发出中选通知书，中选通知书发出后，遴选人不得违规改变中选结果，中选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资格且不得转让。放弃中选资格的，不得参加下一周期的遴选工作。
八、签订合同。遴选人自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与中选承保机构签订书面合同。
九、铁力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承保地域及面积划分程序另行通知。
